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3號

上  訴  人  金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銘智

訴訟代理人  吳仲立律師

被  上訴人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宏哲

被  上訴人  黃莉蓁

           劉高育

           陳美滿

           蔡美惠

           唐新民

           唐葆真

           張國煒

           吳至知

           吳曉雲 

　　　    黃書明 

           吳桂月

上1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其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大安鼎極大廈（下稱系爭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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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莉蓁，於本院審理時變更

為邱宏哲，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聲明由邱宏哲承

受並續行訴訟，有民事聲明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

年9月13日北市都建字第1136039242號函影本可稽（本院卷

第241至243、249至251頁），核無不合，爰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6年間對伊等提起確認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等訴訟，請求伊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

臺幣（下同）1,890萬元本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

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06年度重訴字第1350號判決

（下稱1350號判決）伊等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

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伊等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

7,000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351號受理

（下稱1351號提存事件），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假執

行，嗣伊等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如附表一編號

（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共計1,430萬元（下合稱系

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566號

受理（下稱1566號提存事件），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

行。伊等不服1350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

年7月21日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40號判決（下稱540號判決）

將1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伊等於110年10月29日

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

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

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伊等取回系爭反擔保金，上

訴人不服540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

7月20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353號判決（下稱353號判決）駁

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

類推適用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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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至110年11月12日止之利息差額損害，再依民法第203

條規定，以週年利率5%計算損害利息如附表一編號（B）所

示共計164萬9,397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手續費共

計330元及臺灣銀行公庫部（下稱臺灣銀行）已支付附表一

編號（D）所示利息共計1萬6,971元後，上訴人尚須賠償伊

等附表一編號（E）所示利息差額損害共計163萬2,748元，

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

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

額」，共計145萬2,539元，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

於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未聲明不

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每人實際已支付之反擔保

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且依民事訴訟法第395

條第1項規定，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自540號判決宣示日

即110年7月21日起失其效力，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

540號判決，自110年7月30日起即得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

金，考量提存所返還提存物之作業期間為13日，則被上訴人

本得於110年8月12日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被上訴人所受損害

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

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

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

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美滿、蔡美惠、唐新民、唐葆真、張國煒、吳至知、吳曉

雲、黃莉蓁、劉高育、黃書明、吳桂月（下合稱陳美滿等11

人）均為系爭大廈之住戶。

 ㈡上訴人於106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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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無效等訴訟，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890萬元本

息，經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35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連

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

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

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被上訴人不服1350號判

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日以540號判決

將1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540號判

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以353號

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㈢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00

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351號提存事件受理，上訴人再持

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被上訴人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

判決提存系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566號提存事

件受理，被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

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

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被

上訴人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灣銀行返還附表一編號（A）

所示提存金1,430萬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匯款手續

費330元，另支付附表一編號（D）所示利息1萬6,971元予被

上訴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

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

力，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58條規

定，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故第

一審法院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經第二審法院廢棄或變更

者，縱該第二審判決嗣後經第三審法院判決廢棄，發回更

審，其已失效之第一審假執行之裁判，亦無從回復其效力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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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號判決關於上訴人勝訴及假執行宣告部分經540號判決廢

棄，並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則1350號

判決宣示假執行部分，自540號判決於110年7月21日宣示時

起即失其效力，被上訴人為免假執行而供擔保所提存系爭反

擔保金之應供擔保原因即已消滅。

 ㈡按因免為假執行而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其假執行

之宣告全部失其效力，擔保提存之提存人於提存後，得聲請

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存物；又聲請取回提存物，應作成取

回提存物聲請書一式二份，為提存時同式之簽名或加蓋同一

之印章，並附具原提存書、依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聲請時，應提出裁判書，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提存法

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第1、4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1350

號判決宣告假執行部分遭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且被

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540號判決（原審卷第152頁），

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即可檢具1566號提存

書及上開裁判書向臺北地院提存所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

 ㈢按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應依被告之聲

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

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被告未聲明者，應告以得為聲明，

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

第2項係程序法中所為特別規定，其立法理由闡明不問有無

故意或過失，對於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給付之物，須負

返還及損害賠償之義務，故該項規定實兼具實體法之性質，

為訴訟法上規定之實體法上特種請求權。至於當事人於訴訟

中，固得據以請求，即於判決確定後，另行起訴請求，亦無

不可（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

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

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

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

第222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部分既經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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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

因免於假執行而提存系爭反擔保金所受損害。又被上訴人於

收受540號判決之翌日110年7月30日即可聲請取回系爭反擔

保金，其等卻遲至110年10月29日始聲請，則自110年7月30

日起至110年10月28日止，被上訴人因未取回系爭反擔保金

所受損害，與上開假執行之宣告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自不

得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再者，被上訴人於110年10

月29日聲請返還系爭反擔保金，於110年11月12日取回，該

段期間為臺北地院提存所辦理行政作業流程之合理期間，仍

應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0

8年7月24日起至110年7月29日止，及自110年10月29日起至

同年11月11日，共計750日。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受損

害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

云云，為不足採。

㈣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1350

號判決第2項命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1,430萬元本息，並於主

文第5項准予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原審卷第22至23頁）。因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

負為連帶債務，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自應

平均分擔系爭反擔保金。參以臺灣銀行112年10月20日庫國

密字第11250002961號函覆被上訴人各自提存之金額如附表

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記載之金額（原審卷第186至188

頁），是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舉證說明每人實際已分擔

之反擔保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云云，要無可

取。

 ㈤按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

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該利息旨在賠償請求權人不能使用

金錢原本期間之收益，利率未經當事人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應依民法第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且提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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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第1項規定：提存金應給付利息，以實收之利息照

付，係有關提存人與提存所或提存物保管機構間之利息規

定，非在規範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之關係，二者迥異。又債務

人為免假扣押或假執行而提存金錢為擔保物，致受有不能使

用該金錢原本收益之損害，即係請求給付金錢以回復原狀之

情形，依前開說明，應按週年利率5%計算其損害，若提存金

之實收利息較之為低，債務人自得請求債權人賠償其間差額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312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依1350

號判決分別提存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

金，致其等受有不能使用該款項收益之損害，依上開規定及

說明，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賠償伊等為免於假執行所受

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損害，核

屬有據。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取得臺灣銀行給付系爭反

擔保金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指「所受損害」

係指實際損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云云，顯係對提

存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與民法第203條、第213條第2項規定有

所混淆，上訴人此部分所辯，要無可取。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

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給付無確

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

求上訴人分別給付按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

金額」欄之金額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5日

（原審卷第10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核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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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

人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

金額，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張婷妮

                             法  官   林哲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盈真

附表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金額及計算式（新臺幣）

編

號
姓名

提存金

（A）

提存期間法定利息

（B）

匯款手續費

（C）

獲付利息

（D）

請求給付金額

（E）

（計算式：B+C-D）

1
大安鼎極大廈管

理委員會
1,191,666元 137,458元 30元 1,414元 136,074元

2 陳美滿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3 蔡美惠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4 唐新民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5 唐葆真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6 張國煒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7 吳至知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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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本院准許被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及其計算式（新臺幣，元

       以下四捨五入）

               

8 吳曉雲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9 黃莉蓁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10 劉高育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11 黃書明 1,191,666元 137,449元 0元 1,415元 136,034元

12 吳桂月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合計 14,300,000元 1,649,397元 330元 16,971元 1,632,748元

編

號
被上訴人 上訴人應給付金額 （計算式：750日之法定利息＋匯款手續費－獲付利息）

1
大安鼎極大廈

管理委員會
121,047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7元

2 陳美滿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3 蔡美惠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4 唐新民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5 唐葆真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6 張國煒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7 吳至知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8 吳曉雲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9 黃莉蓁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10 劉高育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11 黃書明 121,016元 〈1,191,666元×750/365×5%〉＋0元－1,415元＝121,016元

12 吳桂月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合計 1,452,5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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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3號
上  訴  人  金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智
訴訟代理人  吳仲立律師
被  上訴人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邱宏哲
被  上訴人  黃莉蓁
            劉高育
            陳美滿
            蔡美惠
            唐新民
            唐葆真
            張國煒
            吳至知
            吳曉雲  
　　　　    黃書明  
            吳桂月
上1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其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大安鼎極大廈（下稱系爭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莉蓁，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邱宏哲，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聲明由邱宏哲承受並續行訴訟，有民事聲明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9月13日北市都建字第1136039242號函影本可稽（本院卷第241至243、249至251頁），核無不合，爰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6年間對伊等提起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等訴訟，請求伊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890萬元本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06年度重訴字第1350號判決（下稱1350號判決）伊等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伊等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00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351號受理（下稱1351號提存事件），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伊等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如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共計1,430萬元（下合稱系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566號受理（下稱1566號提存事件），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伊等不服1350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日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40號判決（下稱540號判決）將1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伊等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伊等取回系爭反擔保金，上訴人不服540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353號判決（下稱353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類推適用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7月24日至110年11月12日止之利息差額損害，再依民法第203條規定，以週年利率5%計算損害利息如附表一編號（B）所示共計164萬9,397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手續費共計330元及臺灣銀行公庫部（下稱臺灣銀行）已支付附表一編號（D）所示利息共計1萬6,971元後，上訴人尚須賠償伊等附表一編號（E）所示利息差額損害共計163萬2,74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共計145萬2,539元，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每人實際已支付之反擔保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且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規定，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自540號判決宣示日即110年7月21日起失其效力，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540號判決，自110年7月30日起即得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考量提存所返還提存物之作業期間為13日，則被上訴人本得於110年8月12日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美滿、蔡美惠、唐新民、唐葆真、張國煒、吳至知、吳曉雲、黃莉蓁、劉高育、黃書明、吳桂月（下合稱陳美滿等11人）均為系爭大廈之住戶。
  ㈡上訴人於106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等訴訟，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890萬元本息，經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35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被上訴人不服1350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日以540號判決將1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540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以353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㈢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00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351號提存事件受理，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被上訴人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系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566號提存事件受理，被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被上訴人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灣銀行返還附表一編號（A）所示提存金1,430萬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匯款手續費330元，另支付附表一編號（D）所示利息1萬6,971元予被上訴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58條規定，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故第一審法院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經第二審法院廢棄或變更者，縱該第二審判決嗣後經第三審法院判決廢棄，發回更審，其已失效之第一審假執行之裁判，亦無從回復其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1350號判決關於上訴人勝訴及假執行宣告部分經540號判決廢棄，並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則1350號判決宣示假執行部分，自540號判決於110年7月21日宣示時起即失其效力，被上訴人為免假執行而供擔保所提存系爭反擔保金之應供擔保原因即已消滅。
  ㈡按因免為假執行而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其假執行之宣告全部失其效力，擔保提存之提存人於提存後，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存物；又聲請取回提存物，應作成取回提存物聲請書一式二份，為提存時同式之簽名或加蓋同一之印章，並附具原提存書、依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時，應提出裁判書，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提存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第1、4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1350號判決宣告假執行部分遭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且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540號判決（原審卷第152頁），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即可檢具1566號提存書及上開裁判書向臺北地院提存所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
  ㈢按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被告未聲明者，應告以得為聲明，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係程序法中所為特別規定，其立法理由闡明不問有無故意或過失，對於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給付之物，須負返還及損害賠償之義務，故該項規定實兼具實體法之性質，為訴訟法上規定之實體法上特種請求權。至於當事人於訴訟中，固得據以請求，即於判決確定後，另行起訴請求，亦無不可（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部分既經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因免於假執行而提存系爭反擔保金所受損害。又被上訴人於收受540號判決之翌日110年7月30日即可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其等卻遲至110年10月29日始聲請，則自110年7月30日起至110年10月28日止，被上訴人因未取回系爭反擔保金所受損害，與上開假執行之宣告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再者，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9日聲請返還系爭反擔保金，於110年11月12日取回，該段期間為臺北地院提存所辦理行政作業流程之合理期間，仍應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08年7月24日起至110年7月29日止，及自110年10月29日起至同年11月11日，共計750日。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云云，為不足採。
　㈣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1350號判決第2項命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1,430萬元本息，並於主文第5項准予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審卷第22至23頁）。因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負為連帶債務，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自應平均分擔系爭反擔保金。參以臺灣銀行112年10月20日庫國密字第11250002961號函覆被上訴人各自提存之金額如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記載之金額（原審卷第186至188頁），是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舉證說明每人實際已分擔之反擔保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云云，要無可取。
  ㈤按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該利息旨在賠償請求權人不能使用金錢原本期間之收益，利率未經當事人約定，亦無法律可據，應依民法第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且提存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提存金應給付利息，以實收之利息照付，係有關提存人與提存所或提存物保管機構間之利息規定，非在規範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之關係，二者迥異。又債務人為免假扣押或假執行而提存金錢為擔保物，致受有不能使用該金錢原本收益之損害，即係請求給付金錢以回復原狀之情形，依前開說明，應按週年利率5%計算其損害，若提存金之實收利息較之為低，債務人自得請求債權人賠償其間差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31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依1350號判決分別提存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致其等受有不能使用該款項收益之損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賠償伊等為免於假執行所受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損害，核屬有據。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取得臺灣銀行給付系爭反擔保金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指「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云云，顯係對提存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與民法第203條、第213條第2項規定有所混淆，上訴人此部分所辯，要無可取。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給付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按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金額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5日（原審卷第10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金額，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張婷妮
                              法  官   林哲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盈真


附表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金額及計算式（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提存金
（A）

		提存期間法定利息（B）

		匯款手續費（C）

		獲付利息
（D）

		請求給付金額
（E）
（計算式：B+C-D）



		1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1,191,666元

		137,458元

		30元

		1,414元

		136,074元



		2

		陳美滿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3

		蔡美惠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4

		唐新民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5

		唐葆真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6

		張國煒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7

		吳至知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8

		吳曉雲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9

		黃莉蓁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10

		劉高育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11

		黃書明

		1,191,666元

		137,449元

		0元

		1,415元

		136,034元



		12

		吳桂月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合計

		


		14,300,000元

		1,649,397元

		330元

		16,971元

		1,632,748元









附表二：本院准許被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及其計算式（新臺幣，元
        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被上訴人

		上訴人應給付金額

		（計算式：750日之法定利息＋匯款手續費－獲付利息）

		


		


		


		




		1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121,047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7元



		


		


		


		




		2

		陳美滿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3

		蔡美惠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4

		唐新民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5

		唐葆真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6

		張國煒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7

		吳至知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8

		吳曉雲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9

		黃莉蓁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10

		劉高育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11

		黃書明

		121,016元

		〈1,191,666元×750/365×5%〉＋0元－1,415元＝121,016元

		


		


		


		




		12

		吳桂月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合計

		


		1,452,53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3號
上  訴  人  金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智
訴訟代理人  吳仲立律師
被  上訴人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邱宏哲
被  上訴人  黃莉蓁
            劉高育
            陳美滿
            蔡美惠
            唐新民
            唐葆真
            張國煒
            吳至知
            吳曉雲  
　　　　    黃書明  
            吳桂月
上1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其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大安鼎極大廈（下稱系爭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
    系爭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莉蓁，於本院審理時變更
    為邱宏哲，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聲明由邱宏哲承
    受並續行訴訟，有民事聲明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
    年9月13日北市都建字第1136039242號函影本可稽（本院卷
    第241至243、249至251頁），核無不合，爰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6年間對伊等提起確認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等訴訟，請求伊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
    臺幣（下同）1,890萬元本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
    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06年度重訴字第1350號判決
    （下稱1350號判決）伊等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
    ，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伊等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
    00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351號受理（下
    稱1351號提存事件），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
    伊等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如附表一編號（A）
    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共計1,430萬元（下合稱系爭反擔
    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566號受理（
    下稱1566號提存事件），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伊
    等不服1350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
    日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40號判決（下稱540號判決）將1350
    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伊等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
    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
    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
    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伊等取回系爭反擔保金，上訴人不服
    540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
    以111年度台上字第353號判決（下稱353號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上訴而告確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類推適
    用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7月24日
    至110年11月12日止之利息差額損害，再依民法第203條規定
    ，以週年利率5%計算損害利息如附表一編號（B）所示共計1
    64萬9,397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手續費共計330元
    及臺灣銀行公庫部（下稱臺灣銀行）已支付附表一編號（D
    ）所示利息共計1萬6,971元後，上訴人尚須賠償伊等附表一
    編號（E）所示利息差額損害共計163萬2,748元，及均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
    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共計145
    萬2,539元，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判決駁回
    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
    理範圍，茲不贅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每人實際已支付之反擔保
    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且依民事訴訟法第395
    條第1項規定，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自540號判決宣示日
    即110年7月21日起失其效力，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
    540號判決，自110年7月30日起即得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
    ，考量提存所返還提存物之作業期間為13日，則被上訴人本
    得於110年8月12日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期
    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又
    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害，
    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美滿、蔡美惠、唐新民、唐葆真、張國煒、吳至知、吳曉
    雲、黃莉蓁、劉高育、黃書明、吳桂月（下合稱陳美滿等11
    人）均為系爭大廈之住戶。
  ㈡上訴人於106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無效等訴訟，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890萬元本息
    ，經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35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
    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
    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
    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被上訴人不服1350號判決
    ，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日以540號判決將1
    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540號判決，
    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以353號判決
    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㈢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00
    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351號提存事件受理，上訴人再持
    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被上訴人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
    判決提存系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566號提存事
    件受理，被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
    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
    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被上
    訴人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灣銀行返還附表一編號（A）所
    示提存金1,430萬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匯款手續費
    330元，另支付附表一編號（D）所示利息1萬6,971元予被上
    訴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
    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
    力，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58條規
    定，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故第
    一審法院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經第二審法院廢棄或變更者
    ，縱該第二審判決嗣後經第三審法院判決廢棄，發回更審，
    其已失效之第一審假執行之裁判，亦無從回復其效力（最高
    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1350號判
    決關於上訴人勝訴及假執行宣告部分經540號判決廢棄，並
    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則1350號判決宣
    示假執行部分，自540號判決於110年7月21日宣示時起即失
    其效力，被上訴人為免假執行而供擔保所提存系爭反擔保金
    之應供擔保原因即已消滅。
  ㈡按因免為假執行而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其假執行
    之宣告全部失其效力，擔保提存之提存人於提存後，得聲請
    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存物；又聲請取回提存物，應作成取
    回提存物聲請書一式二份，為提存時同式之簽名或加蓋同一
    之印章，並附具原提存書、依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聲請時，應提出裁判書，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提存法
    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第1、4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1350
    號判決宣告假執行部分遭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且被
    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540號判決（原審卷第152頁），
    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即可檢具1566號提存
    書及上開裁判書向臺北地院提存所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
  ㈢按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應依被告之聲
    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
    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被告未聲明者，應告以得為聲明，
    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
    第2項係程序法中所為特別規定，其立法理由闡明不問有無
    故意或過失，對於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給付之物，須負
    返還及損害賠償之義務，故該項規定實兼具實體法之性質，
    為訴訟法上規定之實體法上特種請求權。至於當事人於訴訟
    中，固得據以請求，即於判決確定後，另行起訴請求，亦無
    不可（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
    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
    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
    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
    第222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部分既經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
    ，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因
    免於假執行而提存系爭反擔保金所受損害。又被上訴人於收
    受540號判決之翌日110年7月30日即可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
    金，其等卻遲至110年10月29日始聲請，則自110年7月30日
    起至110年10月28日止，被上訴人因未取回系爭反擔保金所
    受損害，與上開假執行之宣告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
    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再者，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
    9日聲請返還系爭反擔保金，於110年11月12日取回，該段期
    間為臺北地院提存所辦理行政作業流程之合理期間，仍應計
    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08
    年7月24日起至110年7月29日止，及自110年10月29日起至同
    年11月11日，共計750日。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受損害
    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云
    云，為不足採。
　㈣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1350
    號判決第2項命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1,430萬元本息，並於主
    文第5項准予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原審卷第22至23頁）。因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
    負為連帶債務，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自應
    平均分擔系爭反擔保金。參以臺灣銀行112年10月20日庫國
    密字第11250002961號函覆被上訴人各自提存之金額如附表
    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記載之金額（原審卷第186至188頁
    ），是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舉證說明每人實際已分擔之
    反擔保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云云，要無可取。
  ㈤按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
    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該利息旨在賠償請求權人不能使用
    金錢原本期間之收益，利率未經當事人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應依民法第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且提存法第1
    2條第1項規定：提存金應給付利息，以實收之利息照付，係
    有關提存人與提存所或提存物保管機構間之利息規定，非在
    規範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之關係，二者迥異。又債務人為免假
    扣押或假執行而提存金錢為擔保物，致受有不能使用該金錢
    原本收益之損害，即係請求給付金錢以回復原狀之情形，依
    前開說明，應按週年利率5%計算其損害，若提存金之實收利
    息較之為低，債務人自得請求債權人賠償其間差額（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312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依1350號判決分
    別提存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致其等
    受有不能使用該款項收益之損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被上
    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賠償伊等為免於假執行所受附表二編號
    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損害，核屬有據。上
    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取得臺灣銀行給付系爭反擔保金之利
    息，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指「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
    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云云，顯係對提存法第12條
    第1項規定與民法第203條、第213條第2項規定有所混淆，上
    訴人此部分所辯，要無可取。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
    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給付無確
    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
    求上訴人分別給付按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
    金額」欄之金額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5日
    （原審卷第10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核屬有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
    人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
    金額，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張婷妮
                              法  官   林哲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盈真

附表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金額及計算式（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提存金 （A） 提存期間法定利息（B） 匯款手續費（C） 獲付利息 （D） 請求給付金額 （E） （計算式：B+C-D） 1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1,191,666元 137,458元 30元 1,414元 136,074元 2 陳美滿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3 蔡美惠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4 唐新民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5 唐葆真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6 張國煒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7 吳至知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8 吳曉雲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9 黃莉蓁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10 劉高育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11 黃書明 1,191,666元 137,449元 0元 1,415元 136,034元 12 吳桂月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合計  14,300,000元 1,649,397元 330元 16,971元 1,632,748元 

附表二：本院准許被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及其計算式（新臺幣，元
        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被上訴人 上訴人應給付金額 （計算式：750日之法定利息＋匯款手續費－獲付利息）     1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121,047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7元      2 陳美滿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3 蔡美惠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4 唐新民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5 唐葆真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6 張國煒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7 吳至知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8 吳曉雲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9 黃莉蓁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10 劉高育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11 黃書明 121,016元 〈1,191,666元×750/365×5%〉＋0元－1,415元＝121,016元     12 吳桂月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合計  1,452,53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3號
上  訴  人  金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智
訴訟代理人  吳仲立律師
被  上訴人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邱宏哲
被  上訴人  黃莉蓁
            劉高育
            陳美滿
            蔡美惠
            唐新民
            唐葆真
            張國煒
            吳至知
            吳曉雲  
　　　　    黃書明  
            吳桂月
上1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其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大安鼎極大廈（下稱系爭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莉蓁，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邱宏哲，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聲明由邱宏哲承受並續行訴訟，有民事聲明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9月13日北市都建字第1136039242號函影本可稽（本院卷第241至243、249至251頁），核無不合，爰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6年間對伊等提起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等訴訟，請求伊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890萬元本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06年度重訴字第1350號判決（下稱1350號判決）伊等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伊等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00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351號受理（下稱1351號提存事件），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伊等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如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共計1,430萬元（下合稱系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566號受理（下稱1566號提存事件），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伊等不服1350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日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40號判決（下稱540號判決）將1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伊等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伊等取回系爭反擔保金，上訴人不服540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353號判決（下稱353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類推適用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7月24日至110年11月12日止之利息差額損害，再依民法第203條規定，以週年利率5%計算損害利息如附表一編號（B）所示共計164萬9,397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手續費共計330元及臺灣銀行公庫部（下稱臺灣銀行）已支付附表一編號（D）所示利息共計1萬6,971元後，上訴人尚須賠償伊等附表一編號（E）所示利息差額損害共計163萬2,74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共計145萬2,539元，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每人實際已支付之反擔保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且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規定，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自540號判決宣示日即110年7月21日起失其效力，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540號判決，自110年7月30日起即得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考量提存所返還提存物之作業期間為13日，則被上訴人本得於110年8月12日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美滿、蔡美惠、唐新民、唐葆真、張國煒、吳至知、吳曉雲、黃莉蓁、劉高育、黃書明、吳桂月（下合稱陳美滿等11人）均為系爭大廈之住戶。
  ㈡上訴人於106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等訴訟，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890萬元本息，經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35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被上訴人不服1350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日以540號判決將1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540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以353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㈢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00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351號提存事件受理，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被上訴人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系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566號提存事件受理，被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被上訴人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灣銀行返還附表一編號（A）所示提存金1,430萬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匯款手續費330元，另支付附表一編號（D）所示利息1萬6,971元予被上訴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58條規定，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故第一審法院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經第二審法院廢棄或變更者，縱該第二審判決嗣後經第三審法院判決廢棄，發回更審，其已失效之第一審假執行之裁判，亦無從回復其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1350號判決關於上訴人勝訴及假執行宣告部分經540號判決廢棄，並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則1350號判決宣示假執行部分，自540號判決於110年7月21日宣示時起即失其效力，被上訴人為免假執行而供擔保所提存系爭反擔保金之應供擔保原因即已消滅。
  ㈡按因免為假執行而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其假執行之宣告全部失其效力，擔保提存之提存人於提存後，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存物；又聲請取回提存物，應作成取回提存物聲請書一式二份，為提存時同式之簽名或加蓋同一之印章，並附具原提存書、依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時，應提出裁判書，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提存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第1、4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1350號判決宣告假執行部分遭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且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540號判決（原審卷第152頁），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即可檢具1566號提存書及上開裁判書向臺北地院提存所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
  ㈢按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被告未聲明者，應告以得為聲明，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係程序法中所為特別規定，其立法理由闡明不問有無故意或過失，對於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給付之物，須負返還及損害賠償之義務，故該項規定實兼具實體法之性質，為訴訟法上規定之實體法上特種請求權。至於當事人於訴訟中，固得據以請求，即於判決確定後，另行起訴請求，亦無不可（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部分既經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因免於假執行而提存系爭反擔保金所受損害。又被上訴人於收受540號判決之翌日110年7月30日即可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其等卻遲至110年10月29日始聲請，則自110年7月30日起至110年10月28日止，被上訴人因未取回系爭反擔保金所受損害，與上開假執行之宣告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再者，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9日聲請返還系爭反擔保金，於110年11月12日取回，該段期間為臺北地院提存所辦理行政作業流程之合理期間，仍應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08年7月24日起至110年7月29日止，及自110年10月29日起至同年11月11日，共計750日。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云云，為不足採。
　㈣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1350號判決第2項命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1,430萬元本息，並於主文第5項准予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審卷第22至23頁）。因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負為連帶債務，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自應平均分擔系爭反擔保金。參以臺灣銀行112年10月20日庫國密字第11250002961號函覆被上訴人各自提存之金額如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記載之金額（原審卷第186至188頁），是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舉證說明每人實際已分擔之反擔保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云云，要無可取。
  ㈤按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該利息旨在賠償請求權人不能使用金錢原本期間之收益，利率未經當事人約定，亦無法律可據，應依民法第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且提存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提存金應給付利息，以實收之利息照付，係有關提存人與提存所或提存物保管機構間之利息規定，非在規範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之關係，二者迥異。又債務人為免假扣押或假執行而提存金錢為擔保物，致受有不能使用該金錢原本收益之損害，即係請求給付金錢以回復原狀之情形，依前開說明，應按週年利率5%計算其損害，若提存金之實收利息較之為低，債務人自得請求債權人賠償其間差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31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依1350號判決分別提存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致其等受有不能使用該款項收益之損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賠償伊等為免於假執行所受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損害，核屬有據。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取得臺灣銀行給付系爭反擔保金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指「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云云，顯係對提存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與民法第203條、第213條第2項規定有所混淆，上訴人此部分所辯，要無可取。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給付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按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金額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5日（原審卷第10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金額，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張婷妮
                              法  官   林哲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盈真


附表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金額及計算式（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提存金
（A）

		提存期間法定利息（B）

		匯款手續費（C）

		獲付利息
（D）

		請求給付金額
（E）
（計算式：B+C-D）



		1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1,191,666元

		137,458元

		30元

		1,414元

		136,074元



		2

		陳美滿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3

		蔡美惠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4

		唐新民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5

		唐葆真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6

		張國煒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7

		吳至知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8

		吳曉雲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9

		黃莉蓁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10

		劉高育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11

		黃書明

		1,191,666元

		137,449元

		0元

		1,415元

		136,034元



		12

		吳桂月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合計

		


		14,300,000元

		1,649,397元

		330元

		16,971元

		1,632,748元









附表二：本院准許被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及其計算式（新臺幣，元
        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被上訴人

		上訴人應給付金額

		（計算式：750日之法定利息＋匯款手續費－獲付利息）

		


		


		


		




		1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121,047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7元



		


		


		


		




		2

		陳美滿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3

		蔡美惠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4

		唐新民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5

		唐葆真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6

		張國煒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7

		吳至知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8

		吳曉雲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9

		黃莉蓁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10

		劉高育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11

		黃書明

		121,016元

		〈1,191,666元×750/365×5%〉＋0元－1,415元＝121,016元

		


		


		


		




		12

		吳桂月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合計

		


		1,452,53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13號
上  訴  人  金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智
訴訟代理人  吳仲立律師
被  上訴人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邱宏哲
被  上訴人  黃莉蓁
            劉高育
            陳美滿
            蔡美惠
            唐新民
            唐葆真
            張國煒
            吳至知
            吳曉雲  
　　　　    黃書明  
            吳桂月
上1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呂其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22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大安鼎極大廈（下稱系爭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系爭管委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莉蓁，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邱宏哲，系爭管委會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聲明由邱宏哲承受並續行訴訟，有民事聲明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9月13日北市都建字第1136039242號函影本可稽（本院卷第241至243、249至251頁），核無不合，爰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06年間對伊等提起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等訴訟，請求伊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890萬元本息，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06年度重訴字第1350號判決（下稱1350號判決）伊等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伊等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00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351號受理（下稱1351號提存事件），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伊等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如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共計1,430萬元（下合稱系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08年度存字第1566號受理（下稱1566號提存事件），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伊等不服1350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日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40號判決（下稱540號判決）將1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伊等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伊等取回系爭反擔保金，上訴人不服540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353號判決（下稱353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類推適用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自108年7月24日至110年11月12日止之利息差額損害，再依民法第203條規定，以週年利率5%計算損害利息如附表一編號（B）所示共計164萬9,397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手續費共計330元及臺灣銀行公庫部（下稱臺灣銀行）已支付附表一編號（D）所示利息共計1萬6,971元後，上訴人尚須賠償伊等附表一編號（E）所示利息差額損害共計163萬2,74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命上訴人應分別給付被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共計145萬2,539元，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至於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被上訴人未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應舉證證明每人實際已支付之反擔保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且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規定，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自540號判決宣示日即110年7月21日起失其效力，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540號判決，自110年7月30日起即得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考量提存所返還提存物之作業期間為13日，則被上訴人本得於110年8月12日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陳美滿、蔡美惠、唐新民、唐葆真、張國煒、吳至知、吳曉雲、黃莉蓁、劉高育、黃書明、吳桂月（下合稱陳美滿等11人）均為系爭大廈之住戶。
  ㈡上訴人於106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等訴訟，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890萬元本息，經臺北地院於108年4月30日以1350號判決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430萬元本息，並諭知上訴人以476萬7,000元為伊等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被上訴人不服1350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本院於110年7月21日以540號判決將1350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540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0日以353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告確定。
　㈢上訴人於108年6月26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擔保金476萬7,000元，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351號提存事件受理，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假執行，嗣被上訴人於108年7月24日依1350號判決提存系爭反擔保金，經臺北地院提存所以1566號提存事件受理，被上訴人再持該提存書聲請免為假執行。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9日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北地院提存所於110年11月12日以110年度取字第2332號准予被上訴人取回系爭反擔保金。臺灣銀行返還附表一編號（A）所示提存金1,430萬元，扣除附表一編號（C）所示匯款手續費330元，另支付附表一編號（D）所示利息1萬6,971元予被上訴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58條規定，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故第一審法院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經第二審法院廢棄或變更者，縱該第二審判決嗣後經第三審法院判決廢棄，發回更審，其已失效之第一審假執行之裁判，亦無從回復其效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1350號判決關於上訴人勝訴及假執行宣告部分經540號判決廢棄，並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則1350號判決宣示假執行部分，自540號判決於110年7月21日宣示時起即失其效力，被上訴人為免假執行而供擔保所提存系爭反擔保金之應供擔保原因即已消滅。
  ㈡按因免為假執行而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其假執行之宣告全部失其效力，擔保提存之提存人於提存後，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存物；又聲請取回提存物，應作成取回提存物聲請書一式二份，為提存時同式之簽名或加蓋同一之印章，並附具原提存書、依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時，應提出裁判書，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提存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第1、4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1350號判決宣告假執行部分遭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且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9日收受540號判決（原審卷第152頁），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即可檢具1566號提存書及上開裁判書向臺北地院提存所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
  ㈢按法院廢棄或變更宣告假執行之本案判決者，應依被告之聲明，將其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於判決內命原告返還及賠償，被告未聲明者，應告以得為聲明，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係程序法中所為特別規定，其立法理由闡明不問有無故意或過失，對於因假執行或因免假執行所給付之物，須負返還及損害賠償之義務，故該項規定實兼具實體法之性質，為訴訟法上規定之實體法上特種請求權。至於當事人於訴訟中，固得據以請求，即於判決確定後，另行起訴請求，亦無不可（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謂因假執行所為給付及所受損害，係指被告因本案判決之假執行，向原告提出給付及因假執行所受財產上之積極損害與消極損害（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1350號判決之假執行宣告部分既經540號判決廢棄而失其效力，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因免於假執行而提存系爭反擔保金所受損害。又被上訴人於收受540號判決之翌日110年7月30日即可聲請取回系爭反擔保金，其等卻遲至110年10月29日始聲請，則自110年7月30日起至110年10月28日止，被上訴人因未取回系爭反擔保金所受損害，與上開假執行之宣告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再者，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9日聲請返還系爭反擔保金，於110年11月12日取回，該段期間為臺北地院提存所辦理行政作業流程之合理期間，仍應計入被上訴人所受損害範圍。
　⒉綜上，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其等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08年7月24日起至110年7月29日止，及自110年10月29日起至同年11月11日，共計750日。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期間應自110年7月21日起算至110年8月12日止，共計23日云云，為不足採。
　㈣按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80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1350號判決第2項命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1,430萬元本息，並於主文第5項准予被上訴人如以1,43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原審卷第22至23頁）。因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負為連帶債務，依上開規定，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自應平均分擔系爭反擔保金。參以臺灣銀行112年10月20日庫國密字第11250002961號函覆被上訴人各自提存之金額如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記載之金額（原審卷第186至188頁），是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未舉證說明每人實際已分擔之反擔保金數額，尚難認被上訴人受有損害云云，要無可取。
  ㈤按民法第213條第2項規定，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該利息旨在賠償請求權人不能使用金錢原本期間之收益，利率未經當事人約定，亦無法律可據，應依民法第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且提存法第12條第1項規定：提存金應給付利息，以實收之利息照付，係有關提存人與提存所或提存物保管機構間之利息規定，非在規範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之關係，二者迥異。又債務人為免假扣押或假執行而提存金錢為擔保物，致受有不能使用該金錢原本收益之損害，即係請求給付金錢以回復原狀之情形，依前開說明，應按週年利率5%計算其損害，若提存金之實收利息較之為低，債務人自得請求債權人賠償其間差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31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上訴人為免於假執行，依1350號判決分別提存附表一編號（A）所示編號1至12之反擔保金，致其等受有不能使用該款項收益之損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賠償伊等為免於假執行所受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損害，核屬有據。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已取得臺灣銀行給付系爭反擔保金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所指「所受損害」係指實際損害，而非概以年息5%為計算基準云云，顯係對提存法第12條第1項規定與民法第203條、第213條第2項規定有所混淆，上訴人此部分所辯，要無可取。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其給付無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按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金額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5月5日（原審卷第10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
五、從而，被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二編號1至12所示「上訴人應給付金額」欄之金額，及均自112年5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兩造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魏麗娟
                              法  官   張婷妮
                              法  官   林哲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盈真

附表一：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之金額及計算式（新臺幣）
編號 姓名 提存金 （A） 提存期間法定利息（B） 匯款手續費（C） 獲付利息 （D） 請求給付金額 （E） （計算式：B+C-D） 1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1,191,666元 137,458元 30元 1,414元 136,074元 2 陳美滿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3 蔡美惠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4 唐新民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5 唐葆真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6 張國煒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7 吳至知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8 吳曉雲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9 黃莉蓁 1,191,667元 137,449元 30元 1,414元 136,064元 10 劉高育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11 黃書明 1,191,666元 137,449元 0元 1,415元 136,034元 12 吳桂月 1,191,666元 137,449元 30元 1,415元 136,064元 合計  14,300,000元 1,649,397元 330元 16,971元 1,632,748元 

附表二：本院准許被上訴人請求之金額及其計算式（新臺幣，元
        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被上訴人 上訴人應給付金額 （計算式：750日之法定利息＋匯款手續費－獲付利息）     1 大安鼎極大廈管理委員會 121,047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7元      2 陳美滿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3 蔡美惠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4 唐新民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5 唐葆真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6 張國煒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7 吳至知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8 吳曉雲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9 黃莉蓁 121,048元 〈1,191,667元×750/365×5%〉＋30元－1,414元＝121,048元     10 劉高育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11 黃書明 121,016元 〈1,191,666元×750/365×5%〉＋0元－1,415元＝121,016元     12 吳桂月 121,046元 〈1,191,666元×750/365×5%〉＋30元－1,415元＝121,046元     合計  1,452,539元      


                


